
1 
 

证券代码：600313  证券简称：农发种业  公告编号：临 2022-022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 年 1-3 月期间，公司所属子公司----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湖北种子”）、中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绣华农”）、

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土地”）、山东中农天泰种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中农天泰”）、山西潞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

潞玉”）、河南黄泛区地神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地神”）、中农发河南农

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农化”）获得了相关政府补助款项共计 935.08万元，

现分项说明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1、湖北种子及其所属公司 

（1）2021 年 12 月，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洪山区 2021

年度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奖补资金公示》；根据该《公示》，湖北种子所

属湖北鄂科华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科华泰”）于 2022 年 1 月收

到“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和育种创新能力提升奖补资金”20万元，已记入“其

他收益”科目核算。 

（2）2022年 1 月，武汉市洪山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下发《关于拨付

2021 年洪山区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的通知》；根据该《通知》，湖北种

子所属鄂科华泰于 2022年 1月收到“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资金”8.49万

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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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年 2 月，湖北种子所属鄂科华泰收到鄂州市华容区蒲团乡财政所

拨付的“发展生态农业以奖代补资金”2.46 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

算。 

（4）2022年 3 月，武汉东湖高新区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发展局下发《关于拨

付 2021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资金（第一批）的通知》；根据该《通知》，

湖北种子本部、湖北种子所属武汉庆发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3 月收

到“2021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资金”合计 10万元，均已记入“其他收益”

科目核算。 

（5）2022年 2 月，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下发《关

于下达 2021 年湖北省现代种业产业链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建设目标任务的通知》

（鄂经信科技函[2022]36 号），湖北种子所属鄂科华泰承担“优质高产小麦新

品种的选育与推广项目”；根据该《通知》，鄂科华泰于 2022年 3月收到“2021

年省级财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资金”10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核算。 

2、锦绣华农 

（1）2021年 5 月，湖北洪山实验室与锦绣华农签署了湖北省科技重大项目

“农业生物绿色优质品种选育”项目联合申报协议；根据该《协议》，锦绣华农

于 2022 年 1月收到项目专项经费 1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2）2021 年 12 月，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洪山区 2021

年度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奖补资金公示》；根据该《公示》，锦绣华农于

2022 年 1 月收到“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和育种创新能力提升奖补资金”30 万

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3）2022年 2 月，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下发《关

于下达 2021 年湖北省现代种业产业链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建设目标任务的通知》

（鄂经信科技函[2022]36 号），锦绣华农承担“绿色优质油稻种业产业链创新

能力提升项目”；根据该《通知》，锦绣华农于 2022 年 3 月收到补助资金 150

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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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苏金土地 

（1）2021年 8 月，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科学技术厅联

合下发《关于确定 2021 年江苏省科技副总项目人选对象的通知》（苏科区发

[2021]169 号）；根据该《通知》，江苏金土地于 2022 年 1 月收到“2021 年江

苏省科技副总项目”补助资金 3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2）2021年 8 月，扬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扬州市财政局联合下发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支持企业开展以工代训的通知》（扬人社[2021]60

号）；根据该《通知》，江苏金土地于 2022 年 1 月收到“以工代训补贴资金”

1.75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3）2021年 2 月，扬州市江都区农业农村局、扬州市江都区财政局联合下

达《关于对 2020 年市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第一批）种子种苗基地及生态健康

渔业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扬江农发[2021]23 号），江苏金土地作

为“优质高产多抗稻麦新品种种子种苗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根据该《通

知》，江苏金土地于 2022年 1月收到项目专项资金 5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

科目核算。 

（4）2022 年 1 月，扬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确定 2021

年扬州市“绿扬金凤计划”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项目资助名单的通知》（扬

人才办[2022]1 号）；根据该《通知》，江苏金土地于 2022 年 2 月收到“2021 年

度扬州市‘绿扬金凤计划’双创团队”资助资金 10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

科目核算。 

（5）2021 年 12 月，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下发《关于下

达 2021 年省现代种业振兴项目资金的通知》（苏财发[2021]97 号、苏农计

[2021]55号）；根据该《通知》，江苏金土地于 2022年 2月收到“2021年省现

代种业振兴-‘揭榜挂帅’项目资金”60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6）江苏金土地与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合作申报了江苏省农业

重大新品种创制项目（抗稻瘟病优良食味粳稻新品种的培育和基于辐射诱变选育

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江苏金土地为上述项目的参与单位。该项目采取报账制

的核算方式，其中：“抗稻瘟病优良食味粳稻新品种”培育项目，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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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报账 6.04 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基于辐射诱变选育抗赤霉

病小麦新品种”项目，2022年 3月共报账 0.34 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

核算。 

（7）2022年 3 月，江苏金土地收到扬州市邗江区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中心拨

付的“2021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奖励资金”5 万元，已记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

助” 科目核算。 

（8）2022年 3 月，江苏金土地收到扬州市邗江区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中心拨

付的政府补助资金 10万元，该笔资金为江苏金土地 2021年度申报的江苏省双创

团队项目未获批资助资金，已记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科目核算。 

4、山东中农天泰 

2021 年 12 月，山东省科学技术厅下发《关于下达 2021 年度山东省重点研

发计划（农业良种工程）第二批项目的通知》（鲁科字[2021]138号），山东中农

天泰作为“玉米精准定向分子育种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项目”的牵头承担单位；

根据该《通知》以及上述项目的经费分配情况，山东中农天泰收到该项目经费

243万元，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5、山西潞玉 

2021 年 9月，长治市上党区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 2021年谷子良种繁育基

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长上农发[2021]82 号）；根据该《批复》，山

西潞玉于 2022年 2 月收到“2021年谷子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资金 90万元，

已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6、河南地神 

2021 年 8 月，周口市财政局、周口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下发《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二批省重大科技专项经费的通知》（周财预科[2021]12 号）；根据该《通

知》以及项目经费分配情况，河南地神于 2022 年 2 月收到“高产优质绿色小麦

品种郑麦 1860 示范与产业化”项目专项经费 5 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

核算。 

7、河南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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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中共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联合下达《关于 2020 年度综合表彰情况的通报》（濮经开发[2021]18 号），河南

农化评为濮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突出贡献企业；根据该《通报》，河南农化于 2022

年 1月收到奖励资金 30万元，已记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湖北种子及其所属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款共计 140.95万元，其中：记入

“其他收益”科目 40.95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100万元。 

2、锦绣华农收到政府补助款共计 190 万元，其中：记入“其他收益”科目

150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40万元。 

3、江苏金土地收到政府补助款共计 236.13 万元，其中：记入“其他收益”

科目 11.13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210 万元，记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

助”科目 15万元。 

4、山东中农天泰收到政府补助款 243万元，已全部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5、山西潞玉收到政府补助款 90万元，已全部记入“递延收益”科目。 

6、河南地神收到政府补助款 5万元，已全部记入“其他收益”科目。 

7、河南农化收到政府补助款 30万元，已全部记入“其他收益”科目。 

 

公司有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5日 


